关于北京思创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
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

我会依法对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,形成如下反馈意见。依照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》的规定，请你公司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并在30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及电子文档。不能在30个工作日内回复意见的，请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，并说明理由及具体回复时限。若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，请致电我会审核人员（姓名及电话附后）。

1、申请材料显示，报告期内申请人营业收入构成变化较大，其中2017年成品油销售业务收入占比达到52.06%。请申请人补充披露：（1）成品油销售业务是否取得必需的资质，开展成品油销售业务的合理性，各业务间是否具有关联性或协同效应；（2）报告期内收入结构变动的具体原因。请主办券商、律师、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
2、申请材料显示，报告期内申请人毛利率变动较大，而最近一期营业收入下降幅度较大，净利润为负。请申请人补充披露：（1）报告期内各主要业务毛利率变动情况，剔除成品油销售的影响后分析毛利率变动原因；（2）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下滑的具体原因，是否对申请人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影响，必要时进行重大事项提示。请主办券商、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
3、申请材料显示，本次发行部分募集资金将用于“油品通”和“海马加油”两个平台项目。请申请人补充披露：（1）“油品通”和“海马加油”项目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；（2）两个项目的实施进度、预计总投资，是否具备相应研发和管理的能力和资源保证项目正常运营。请主办券商、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部 监管一处

审核人员：谷琛祖、邵长龙    电话：88060462、88061305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88061323

